遴选需求

[bookmark: OLE_LINK1][bookmark: _GoBack]信阳市人民医院生殖医学科净化改造面积约为500㎡，主要分为IUI实验室、IVF实验室、复苏室、设备间及其他辅助用房等。
一、设计范围
设计公司需充分勘查现场并收集现有资料，提出符合规范、符合医院要求的建设性方案，并对生殖专项验收负责。改造范围涉及装饰装修系统、通风空调系统（含净化）、给排水系统、电气系统（强电、弱电）、医用气体系统、精液处理（IUI,IVF）实验室吊顶更换等相关设计工程量清单及项目概算等。生殖医学科实验室房间需要向外扩大至后门口（FM乙1821处），男患更衣室、女病人更衣室、冲洗室、男医更衣室、女医更衣室，需在后期改造中添加层流净化系统，加装临时谈话间。
二、设计服务内容
完成本项目工程设计的所有工作内容并提供全套设计文件不少于4份（包括但不限于平面流程方案、工程量清单、概算、施工图设计文件）。
三、设计要求
1.需满足以下要求：
（1）符合国家及行业规范要求；
（2）符合人类辅助生殖医学技术规范要求；
（3）符合无菌实验室的技术规范要求；
（4）符合洁净手术部的技术规范要求；
（5）使用的材料及设备符合国家规范和医院特殊要求；
（6）符合使用科室的专业要求；
设备选型、装饰材料要满足各区域使用要求，做到噪音低、洁净、新风量充足，同时具有先进性、环保性、高可靠性、实用性、可操作性、经济性与合理性。全部技术指标必须符合或高于本遴选需求及《人类辅助生殖技术规范》《医院洁净手术部建筑技术规范》《综合医院建筑设计规范》等相关国家标准的要求。如果国家有新的行业标准公布，则按新标准执行。
2. 主要功能区域的基本设计要求。主要功能区或功能间的要求需满足国家相关标准、地方标准、行业标准，确保通过国家验收。
3. 投标人应自行勘查现场，了解现场情况，在设计过程中应充分考虑现有的装饰、空调通风、电气、医疗配套设备、医用气体、智能化等方面。
4. 投标人应和院方充分沟通，切实了解院方目前使用需求、未来发展需求、行业发展需求，确保院方符合现行各种规范，满足现行发展要求，同时，满足未来技术发展和周期量发展的需求。
5. 以上内容在投标人中选后进一步深化和完善。其他未明确的事宜，需参照各功能区国家标准及行业标准要求并与之一致。设计应符合国家和地方现行的有关标准、规范。
四、服务要求
1. 参与遴选的公司中选之日起10日内，与医院订立书面设计合同，否则视为公司自动放弃。合同参照《建设工程设计合同示范文本（房屋建筑工程）》（GF-2015-0209）。
2. 由于中选公司原因，延误了设计文件交付时间，每延误一天，应减收合同价款的千分之五。延迟交付设计文件10天以上的，医院有权解除合同，给医院造成损失的，中选公司应赔偿损失。
3. 在设计服务期限内，若中选公司的专业设计人员设计服务质量较差，医院有权要求中选公司更换相关专业同等资质的设计人员。
4. 投标人的投标设计方案仅为初步参考方案，中选后需根据医院提出的要求进行修改调整以满足使用科室的使用要求，并配合医院完成本项目所需的所有报批及验收手续。最终设计方案应以使用科室签字确认为准。
[bookmark: OLE_LINK3]5. 未经医院同意，中选公司不得更换遴选文件中拟派的项目负责人。中选公司必须配合医院的工作，提供到场服务，不得以任何理由拒绝到场服务。
五、业绩要求
     参与遴选的设计公司自2022年1月1日以来完成生殖医学科设计业绩不少于1个。
六、报价及其他要求
1. 报价是为满足全部遴选需求的包干价格，价格包含但不限于：设计费、人工、纳税等全部费用。中选后的最终报价不允许作任何调整。
2. 设计服务费分两期支付：
（1）在完成本项目全部工程设计工作并提交全套设计文件后，支付设计服务费的50%；
（2）在生殖医学科达标工程项目通过竣工验收后，支付剩余50%的设计服务费。
3. 生殖医学科达标工程项目启动实施期间，因项目实际需求需调整设计图纸的，中选设计单位应无条件配合完成图纸修改、完善等相关工作；中选单位拒不配合的，构成违约，须全额返还医院已支付的全部设计费用，给医院造成损失的，另行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4. 中选单位若存在延误交付设计文件、中途放弃、多次响应不及时或不积极配合院方现场工作等情形，给医院造成损失的，按中标金额的100%向医院支付赔偿金。


